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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41 次會議 

       民國 110 年 3 月 4日 

  討論事項（二）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考試院所擬「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
例」第 5 條、第 15 條、第 40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與考試院
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考試院函以，為使政務人員在職繳付之自提儲金與其

他勞動者在職自行提繳之退休金之課稅原則一致，復
因司法院釋字第 782 號解釋，宣告「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再任私立學校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停止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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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月退休金之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
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基於釋字第 782
號解釋揭櫫之平等原則，於政務人員部分亦應一體適
用，並考量公、政務人員退休（職）再任權益之衡平
一致，爰擬具「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5 條、第
15 條、第 40 條修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政務人員繳付之自提儲金，不計入繳付年度薪

資收入課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5條） 
（二）刪除支領或兼領月退職酬勞金之政務人員，因再任

私立學校有給職務應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 15 條） 

（三）明定本條例修正條文第 5 條及第 15 條之施行日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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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111 年 1 月 1 日及 108 年 8 月 23 日。（修正條
文第 40 條） 

三、檢附該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與考
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41
次
院
會
會
議

16
0A
51
C4
17
F5
D9
B5



 1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五條、第十五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公

布，並溯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後，曾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
百零六年八月九日修正施行。茲為使政務人員在職繳付之自提儲金與其
他勞動者在職自行提繳之退休金之課稅原則一致，爰擬參照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於本條例第五條增訂政務人員繳付之自提儲金，不
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之規範；復因司法院於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
三日作成釋字第七百八十二號解釋（以下簡稱釋字第七八二號解釋），
宣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再任私立學
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
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基於釋字第七八二號解釋揭櫫之平等原則，於政務人員部分亦應一
體適用，並考量公、政務人員退休（職）再任權益之衡平一致，爰予檢
討修正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另配合修正本條例第四十條，增訂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本條例現行條文共四十條，本次計修正三條，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政務人員繳付之自提儲金，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刪除支領或兼領月退職酬勞金之政務人員，因再任私立學校有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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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 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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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五條、第十五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第二類政務人
員之離職儲金，由服
務機關依其在職時俸
給總額百分之十二之
費率，按月撥繳百分
之六十五，作為公提
儲金；政務人員繳付
百分之三十五，作為
自提儲金，由服務機
關在銀行或郵局開立
專戶儲存孳息，並按
人分戶列帳管理，於
政務人員退職或死亡
後，一次核發公、自
提儲金本息。 

前項政務人員接續
派任其他機關（構）之

第五條 第二類政務人
員之離職儲金，由服
務機關依其在職時俸
給總額百分之十二之
費率，按月撥繳百分
之六十五，作為公提
儲金；政務人員繳付
百分之三十五，作為
自提儲金，由服務機
關在銀行或郵局開立
專戶儲存孳息，並按
人分戶列帳管理，於
政務人員退職或死亡
後，一次核發公、自
提儲金本息。 

前項政務人員接
續 派 任 其 他 機 關

一、本條增訂第五項。 
二、查「勞工退休金條

例（以下簡稱勞退
條例）」第十四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適用勞退條例
之勞工，得在每月
工資百分之六範圍
內，自願提繳退休
金，其自願提繳部
分，不計入提繳年
度薪資所得或執行
業務收入課稅，另
查「學校法人及其
所屬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離職資
遣條例」第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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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職務時，其原
儲存之離職儲金本息，
應由原服務機關轉帳至
新任機關帳戶，繼續儲
存孳息。 

各機關對於離職儲
金之管理，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 

本條例所稱俸給總
額，指政務人員月俸加
一倍或本（年功）俸加
一倍。 

政務人員依本條規
定繳付之自提儲金，不
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
課稅。 

（構）之政務人員職
務時，其原儲存之離
職儲金本息，應由原
服務機關轉帳至新任
機關帳戶，繼續儲存
孳息。 

各機關對於離職
儲金之管理，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 

本條例所稱俸給
總額，指政務人員月
俸加一倍或本（年
功）俸加一倍。 

十一項及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針對私
立學校教職員自行
提繳之退休金，亦
定有相同規範；揆
其立法意旨，係為
鼓勵渠等為退休生
活預作準備，增加
個人儲金帳戶本
息，以提高退休所
得。至其所領退休
金，依所得稅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屬退職所得，
於請領退休金時依
退職所得課稅標準
計徵所得稅。 

三、次查政務人員因具
「高風險、高待
遇、低保障」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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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其隨政黨進
退，無一定任期，
與常任文官不同，
是本條例自九十三
年一月一日施行
後，政務人員退撫
制度，改採為「確
定提撥之離職儲金
制」，由服務機關
及政務人員按月依
其俸給總額百分之
十二之費率，分別
繳付百分之六十五
及百分之三十五之
公、自提儲金，再
由服務機關自行在
銀行或郵局開立專
戶儲存孳息，並按
人分戶列帳管理，
俾於政務人員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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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職亡故時，一
次核發公、自提儲
金本息。本條例於
建構之初，基於上
述政務人員之特
性，就提撥之離職
儲金認為僅係「酬
勞慰勉」性質，爰
其在職繳付之自提
儲金，並未訂有自
當年度個人薪資所
得稅額中予以扣除
之賦稅優惠，嗣於
政務人員退職時，
其自行繳付之離職
儲金則依所得稅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九類規定得予以全
額免稅。 

四、綜上所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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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教職員係採行
「免稅在前、繳稅
在後」之課稅方式
—勞工自願提繳之
退休金、私校教職
員個人撥繳之退撫
儲金，不計入提繳
年度之薪資所得課
稅；領取退休金
時，適用所得稅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退
職所得之課稅規
定，並依財政部公
告之定額免稅金額
計算免稅額度。至
於政務人員則採行
「繳稅在前、免稅
在後」之課稅方式
—即政務人員在職
繳付之自提儲金，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41
次
院
會
會
議

16
0A
51
C4
17
F5
D9
B5



 6 

並未自當年度個人
薪資所得稅額中予
以扣除，嗣後退職
並請領離職儲金
時，其退職所得則
須扣除自提儲金部
分，計算當年度個
人綜合所得稅總
額。 

五、嗣本條例於一百零
六年八月九日修正
施行後，又重新建
構政務人員退撫制
度—自一百零六年
八月十一日起，政
務人員按其轉任前
職務及有無領取退
離給與之情形，區
分為兩類人員，並
依其所屬類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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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退撫制度，明
定除第一類政務人
員繼續參加轉任前
原任職務適（準）
用之退撫制度外，
其餘人員一律參加
離職儲金；準此，
政務人員之離職儲
金，應視為政務人
員退職生活之基本
保障。茲考量政務
人員在職繳付之自
提儲金與其他勞動
者在職自行提繳之
退休金，均具有儲
蓄退休（職）所得
之性質，課稅規定
應一致，避免租稅
不公之疑慮，爰增
訂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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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支領或兼領
月退職酬勞金之政務
人員再任有給職務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
金權利，至原因消滅
時恢復之： 
一、 再任由政府編列

預 算 支 給 俸
（薪）給、待遇
或公費（以下簡
稱薪酬）之機關
（構）、學校或
團體之職務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
超過法定基本工
資。 

二、 再任下列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超過法定基本

第十五條 支領或兼領
月退職酬勞金之政務
人員再任有給職務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
金權利，至原因消滅
時恢復之： 
一、 再任由政府編列

預 算 支 給 俸
（薪）給、待遇
或公費（以下簡
稱薪酬）之機關
（構）、學校或
團體之職務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
超過法定基本工
資。 

二、 再任下列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超過法定基本

一、本條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修
正第二項。 

二、查司法院於一百
零八年八月二十
三日作成釋字第
七百八十二號解
釋（以下簡稱釋
字第七八二號解
釋），就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以下簡稱退
撫法）第七十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有關退休公
務人員再任私立
學校有給職務且
領受之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
超過法定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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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一) 行政法人或公

法人之職務。 
(二) 由政府原始捐

助（贈）或捐助
（贈）經費，累
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
財團法人之職務
。 

(三) 由政府及其所
屬營業基金、非
營業基金轉投資
，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以上事業之職
務。 

(四) 受政府直接或
間接控制其人事

工資： 
(一) 行政法人或公

法人之職務。 
(二) 由政府原始捐

助（贈）或捐助
（贈）經費，累
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
財團法人之職務
。 

(三) 由政府及其所
屬營業基金、非
營業基金轉投資
，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以上事業之職
務。 

(四) 受政府直接或
間接控制其人事

資者，須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權利
之規定，因與憲
法保障平等權之
意旨有違，宣告
自該解釋公布之
日 起 ， 失 其 效
力；基於釋字第
七八二號解釋揭
櫫之平等原則，
於政務人員部分
亦應一體適用，
並考量公、政務
人員退休（職）
再任權益之衡平
一致，爰刪除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
三款有關支領或
兼領月退職酬勞
金人員再任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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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或業務之
下列團體或機構
之職務： 
1. 財團法人及其
所屬團體或機
構。 

2. 事業機構及其
所屬團體或機
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修
正之條文公布施行前已
任職前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
資而無須停止領受月退
職酬勞金之權利者，於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三個
月內，仍照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財務或業務之
下列團體或機構
之職務： 
1. 財團法人及其
所屬團體或機
構。 

2. 事業機構及其
所屬團體或機
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修正之條文公布施
行前已任職前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而無

學校有給職務，
應停止領受月退
職酬勞金權利之
限制規定。 

三、第二項有關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施
行日期之規定，併
予配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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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月退職酬
勞金發放或支給機關查
知退職政務人員再於第
一項所定機關（構）、
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
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
其月退職酬勞金，俟該
退職政務人員檢具其再
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
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
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
之月退職酬勞金。 

支領或兼領月退職
酬勞金之政務人員再任
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
董（理）事長或執行長
者，其初任年齡不得逾
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

須停止領受月退職酬
勞金之權利者，於本
條例修正施行後三個
月內，仍照本條例修
正施行前之規定辦
理；已有前項第三款
情形者，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
起施行。 

政務人員月退職
酬勞金發放或支給機
關查知退職政務人員
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
（構）、學校、團體
及法人參加保險時，
得先暫停發給其月退
職酬勞金，俟該退職
政務人員檢具其再任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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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
更換。但有特殊考量而
經主管院核准者，不在
此限。 

相關證明申復後，再
予恢復發給並補發其
經停發之月退職酬勞
金。 

支領或兼領月退
職酬勞金之政務人員
再任第一項第二款所
列機構董（理）事長
或執行長者，其初任
年齡不得逾六十五
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
滿前年滿七十歲者，
應即更換。但有特殊
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條  本條例除第
十九條至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四

第四十條  本條例除第
十九條至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四

一、 本條增訂第二項。 
二、 查所得稅法第十一

條第六項規定個人
綜合所得稅之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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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三十六條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
月一日施行外，其餘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第五
條條文，自一百十一年
一月一日施行；第十五
條條文，自一百零八年
八月二十三日施行。 

條至第三十六條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
月一日施行外，其餘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年度係自每年一月
一日起至每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為
配合上開課稅年度
規定，且考量各服
務機關配合本次修
正條文第五條規定
後，調整執行「薪
資收入」及「自提
儲金」免（課）稅
相關事宜，須給予
一定之準備期，爰
明定本條例第五條
修正條文自一百十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另為期公、政
務人員退休（職）
再任之限制規範及
適用時程之一致，
爰配合釋字第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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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解釋宣告退撫
法第七十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失效
之公布日，明定本
條例第十五條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期為
一百零八年八月二
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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